
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教师培训协议
甲方：   武汉设计工程学院          

乙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号：        

性别：         出生年月：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培训主题/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培训机构：               
培训时间：               培训费用：      元（以财务实际结算金额为准）

培训学时数：        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武汉设计工程学院的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此协议，并共同遵守履行协议所列条款。

一、乙方培训期间，待遇不变。

二、乙方须遵守培训主办方的相关规定，未经甲方允许不得改变培训学习计划、增减培训时间。培训结束后应立即返校工作，在一周内向所在单位提交培训总结、结业证书、培训资料等材料存档备案。并在一定范围内针对培训内容做讲座或报告，且乙方有义务向学校其他教职工传授培训内容。

三、乙方培训结束后，留校服务期计算方法如下：

服务期=培训费用总额/5000（年）

培训费用总额包括培训费、住宿费、差旅费及学校提供的其他费用等。若乙方多次参加培训，则所有服务期进行累加。若服务期未满，乙方提出辞职或按照相关规定被甲方解聘，则需按比例返还培训费用。计算方法如下：

返还金额=各次培训费用累计总额-已服务年限×5000（元）
四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经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双方各执一份，报销时财务留存一份。甲方委托校教务处代行签章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